
民族国家起源于欧洲。从历史上看，其形成一般包括确定领土边界、确立国家主权、建构民族与国

家认同、建立政治与法律体制、创建经济互助与分配体系等几个阶段。这是一个持续的建构过程，各要

素彼此渗透不可分割，又有不同的内涵特征，在时间上也不同步。[1] 而且，这样一种建构实际上对应着

民族国家两种“边界”的形成：一种是外在边界，一种是内在边界。
领土疆域的形成、国家主权的确立固然体现出民族国家的外在边界，但指向于民族国家层面的身份

认同同样是其外在边界的一个重要范畴，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情感与政治因素。在任何一个民族国家内

部，社会都不是完全“均质”的，其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差异，它们的分化是与民族国家的形成同步

的，折射出其内在边界的基本轮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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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民族国家的内在边界是其内部所客观存在的各种社会差异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区隔的反映。基于欧洲社会的
视角，民族国家内在的身份边界、认同边界、权利边界等折射出当代欧洲各国社会治理的重要范畴。身份边界是民族国家
内在边界中的核心问题，涉及到公民身份、文化身份、宗教身份、族群身份、社群身份等层面的区隔；认同边界潜在地影
响着社会的内在凝聚力，包括文化认同、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等不同层面；权利边界具有比较突显的表征，通过政治权
利、经济权利、文化权利、发展权利、生态权利等维度展现出来。认识和理解民族国家的内在边界具有重要的认识论意
义，它为理解当代民族国家社会的发展策略及其制度建设提供了多重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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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ch as identity borders，identification borders and rights borders，reflect the important categories of their social governance.

Identity borders constitute the core issue of Nation-states’ internal borders， involving the social distinction related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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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states’ social cohesion， through multiple levels such as identification for culture， nation and state. Rights borders

comparatively have more evident representation，reflected through appeals for political，economic，cultural，ecological rights

and also rights related to development. Understanding Nation-states’ internal borders has some important epistemological

significance， providing some multiple perspectives to understand the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system construction in

contemporary Nation-st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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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国家外在边界的形成是一个民族国家成为其独立自身的一个重要方面，而内在边界则又是其内

部所客观存在的各种社会差异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区隔的反映。这两种边界所包括的要素互有交叉，比

如身份、认同、权利等，但在功能上却有不同。维护民族国家外在边界的重要性自然不言而喻，但在现

代社会中，其内在边界同样不容忽视，它深刻地折射出社会发展与稳定的现实状况。
认识和理解民族国家的内在边界及其反映在社会层面上的各种错综复杂、层次交叉的差异与表征，

有助于寻找社会分化的线索，寻求社会治理的稳定机制，在多元发展的维度中促进社会的和谐前进。
基于欧洲社会的视角，民族国家的内在边界在身份边界、认同边界、权利边界等几个层面上的呈现

值得关注，它们也折射出当代欧洲各国社会治理的重要范畴。
一、身份边界

身份是事物特性与状态的表征。在人类社会中，每一个个体都具有多重身份，由个体组成的群体进

而具有更加复杂的身份，正是这些不同身份的存在，比如公民身份、文化身份、宗教身份、社群身份

等，反映着社会内在的差异。在现代民族国家中，身份是一种建构，通过相互联系的不同群体间边界的

比较而实现，是一种相对意义上的互动性展示。[2] 身份边界是个核心问题，它与民族国家内在的其他边

界密切相关，甚至是某些边界存在的原生性要素。
（一） 公民身份
在现实社会中，既存在着世界性或者说是普世性的“公民身份”，又有与个体相对于民族国家的归

属密切相关的特定国家的“公民身份”。从各国实践来看，第二种公民身份是受到普遍认可的。公民身

份是当代人类社会中个体所具有的国家属性的反映，它体现着公民与国家之间双向的权利与义务关系。
目前，世界各国通行以国籍作为判定公民身份的唯一条件。国籍体现了个人作为某个特定国家成员并隶

属于此国的一种法律身份，表现出个人与国家固定的法律关系。
在当代欧洲社会，很多居民都不是其所居住国的公民，这就产生了基于公民身份差异的社会群体的

分化。不具有所在国国籍的外国居民，较之本国公民，是不能享受到完全的公民权的 （比如民事权利、
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等[3]）。但是，在欧洲各国，非本国公民也开始享有某些此前不曾享有的权利，特别

是在社会福利领域。不过，这种权利享有的范畴与程度是很有限的，尤其是政治权利。
公民身份与个体的国籍密不可分，一个人国籍的变化并不会必然地受到其文化身份、宗教身份与社

群身份的限制，而且相对于民族国家而言的公民身份不是一元的，一个人可以拥有双重或多重国籍，这

就意味着拥有双重或多重公民身份。此类现象在当代欧洲社会已经非常普遍，欧洲民众似乎也很乐于接

受这样的双重或多重身份。自1990年代以来，“欧洲公民”（欧盟公民） 观念的创设，又使得欧洲各国

公民获得了另外一个既超然于民族国家，又依附于民族国家的公民身份。说其超然，是因为只要是欧盟

成员国的公民，就是欧洲的公民，在一定程度上享受到欧盟所赋予的跨越民族国家界线的权利；说是依

附，是因为这种身份的获得必须是以个体作为某个成员国的公民为前提条件的。
全球化时代，人的流动益愈频繁，在一个民族国家的社会成员中，公民身份差异所造成的群体区分

越来越重要，也成为各国社会治理中的一个区分性要素。
（二） 文化身份
文化身份是任何一个个体或群体都无法摆脱的身份。在同一文化群体内部，各成员对其所属共同体

的文化往往怀有同样的认同感和亲切感，这种集体性的认知表现出他们共同的文化身份。文化身份折射

出一种具有基础性影响力的边界，它不但指向于个体，更具有很强的群体性凝聚力，推动产生强烈的认

同意识。
在一个民族国家内部，虽然基于民族-国家而存在的文化身份一般占有主导地位，但是与族群、地

域等要素密切关联的文化身份同样具有很强的影响力。而且，在具体的日常生活的层面上，后一种文化

身份往往对人们情感的影响更大、更直接，是它进一步区分了一个民族国家内部不同的群体，强化了这

些群体的边界意识。
在欧洲各国，文化身份的差异是非常明显的，不但各国本土居民的原生性文化差异很大，而且文化

身份的区隔更加明显地表现在外来移民群体与欧洲本土人之间的差异上，在外来移民群体内部，宗教信

仰、族源身份等差异则又进一步区分出不同的文化身份。这些文化身份的差异客观地织就了一个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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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的多层次边界结构，它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社会互动中的群体规范，影响到社会的秩序。
（三） 宗教身份
虽然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宗教信仰，但有无宗教信仰，或者说是哪一种宗教信仰的信徒，都

明晰地区分了社会中的个体与群体，并成为凝聚不同社会群体的一种粘合剂，既折射出社会中既有的社

会差异，又在不断地制造着差异，呈现出社会边界的建构。
按照宗教社会学家莫尔 （Hans Mol） 的宗教身份理论，宗教能够增强系统的稳定性和整合性，并通

过神圣化的方式，对个体、群体和社会的身份起到一种维持和保护的作用。[4] 在他看来，身份是一个核

心概念，意味着“一致性”（sameness）、“整体性”（wholeness）、“边界”（boundary） 和“结构”
（structure） 等多重概念。身份可以被理解为这样一种系统，它既含有合作也含有斗争，生存的关键不仅

在于这些系统能够牢固的划清自己的边界，更在于它能够灵活的调节其活动，以开放这些边界。身份可

以被转变为社会组织中的现实单元，这些单元要屈从于边界消融和边界巩固的力量。虽然从世界范围来

看，尤其是在欧洲各国，宗教已经呈现出日渐式微的景象，但宗教身份在各民族国家内部仍然是一个具

有相当影响力的区分性因素，并主导着诸多社会边界的建构。
历史上，宗教身份在欧洲各国内部的分化所造成的群体与社会的边界区隔是我们所熟知的，而在当

代欧洲社会，外来宗教群体的社会融入更带来了新的宗教边界，导致了社会中一些区隔性力量的产生，

影响了社会秩序的建构。近些年来，欧洲各国与穆斯林群体有关的宗教、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冲突，便

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民族国家内在边界的折射。
（四） 族群身份
族群身份一般是先天性地被动获得的，但也存在后天主动获取的可能。个体或群体的族群身份与其

文化身份、宗教身份等密切相关，往往更具政治性的整合力。
在当代欧洲社会，既包括单一民族国家，又有多民族国家。尽管在各民族国家社会中存在着多个层

面的本土族群差异，但外来移民群体的族群身份勾画着一种最为鲜明的身份边界。族群身份所造就的社

会边界使得各外来族群共同体在社会中的符号标识特别明显。在现实社会中，外来族群身份的建构往往

跟欧洲各国民族认同的建构发生冲突。大多数欧洲国家都是基于单一民族国家的理想建构起来的，因

此，外来族群往往会被要求全方位地融入本土民族，逐步消除其原有的族群身份。而实际上，这种理想

是几乎不可能实现的。
认识到族群身份的多样性，在族群身份差异性的基础上，以公民身份来整合各个族群的国家认同，

才可能是最优选择，否则族群身份差异所造就的社会边界，会是导致社会不稳定的敏感因素。
（五） 社群身份
社会群体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拥有共同活动的集体。这是一个内涵与外延都非常

丰富的概念。从血缘关系的角度来看，它表现为氏族、家庭等群体；从地缘关系的角度来看，它表现为

邻里、社区、同乡等；从宗教信仰的角度来看，它表现为不同的宗教团体；从业缘的角度来看，它则表

现为各种各样的职业群体。
社会群体的身份与上文论及的几种身份是相互交融的，只不过，这个概念更加突出了社会群体身份

的“社会性”与“社会化”特征。而文化身份、宗教身份与族群身份等更多地带有某些“原生性”的特

征，公民身份则既有某些“本源性”特征，又更多地体现出某些建构的结构性特征。
在此使用社群身份的概念，是为了突出民族国家中个体与群体在公民身份、文化身份、宗教身份、

族群身份等明显的身份特征之外的其他社会性身份，其中尤以基于业缘建立起来的职业群体身份为主。
在欧洲国家，职业群体身份最明显的体现形式是工会，它不但在不同的行业之间区分了不同职业群

体的差异，进而又凝聚了具有相同或相近职业的社会群体的互助团结，还在地方社会、国家层面等不同

场域中深刻地影响了社会的互动，建构了错综复杂的边界网络。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多种身份并不是在同样的范畴内进行区分的，它们互相交叉、互相影响与渗

透。这些不同身份的区分基于不同的视角，进一步强化了民族国家内在边界的复杂性。而如何认知这些

不同的身份边界，把握它们所体现出来的社会特征，应对表达出来的社会诉求，是一个民族国家在发展

中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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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认同边界

身份的差异直接影响到认同的差异。民族国家内部由于不同个体、群体在文化传统、民族属性、利

益诉求等诸多领域中的不同，导致了他们的情感归属与价值诉求的差异，进而影响到了彼此之间的互动

方式，潜在地影响着社会的内在凝聚力。
（一） 文化认同
从亨廷顿 （Samuel P. Huntington） 有关文明与文化的思想中，我们可以看到，文化认同对于大多数

人来说是最有意义的东西。[5] 基于民族的角度来看，文化认同是人们在一个民族共同体中长期共同生活

所形成的对本民族最有意义的事物的肯定性认知，其核心是对一个民族基本价值的认同，是凝聚这个民

族共同体的精神纽带。[6] 所以，文化认同是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的重要基础，而且是最深层的基础。
在欧洲各民族和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进程中，文化认同已经打上了深刻的民族烙印，每一个民族的

成员均对本民族的文化传统持有特殊的情感，并影响着他们对国家政治体制与社会制度的认同。不过，

随着欧洲一体化的深入，在民族国家层面的文化认同之外，历史上早就存在的欧洲层面的文化认同，已

逐步成为一部分欧洲人自觉、理性的选择，这更多表现为由欧盟推动的政治意义上的文化认同。各民族

文化上的同一性正是建构欧洲认同的重要基础之一。从政治传统、法律传统、文化遗产和象征主义等方

面，欧洲人可以找到把欧洲作为一个共同体而与世界其他地区区分开来的整体经历和集体记忆，找到为

欧洲各民族提供了共同参照的东西。[7] 显然，在当代欧洲各国，民族国家的文化认同与欧洲层面的文化

认同同时存在，尽管二者均有建构性特征，但后者比前者更为明显。这两类文化认同对欧洲民众而言构

成了两种互有补充的影响力量，并在社会上产生了两种相互交叉的认同边界。
我们还应当看到，文化认同具有多种层次，有指向于民族国家层面的认同，亦有指向于国家内部不

同地区文化、不同族群文化的认同，还有导向于具有不同形态的文化、不同价值观念的文化的认同等。
多种类别的文化认同同时存在，会产生以此区分的不同的社会群体，并形成一些具有区隔意义的社会边

界。文化认同的差异所产生的社会边界是多元的，并对个体或群体的社会行动能产生持续性的影响。
（二） 民族认同
民族认同是一个社会内部成员对其民族归属的自觉认知。民族认同比其他认同有着更为持久的聚合

力，是人们普遍重视的一种“政治资源”，但它是一柄双刃剑，具有正、反两方面的影响。[8] 如何客观、
深刻地认知当代民族国家内部民族认同的影响，及其所产生的社会边界问题，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政治与

社会议题。
在民族国家的框架下，民族认同呈现出多种维度，既有指向于最高层面的民族-国家认同，又有指

向于社会中广泛存在的各族裔群体的族群认同。这两种维度的分化，在当代欧洲国家表现明显，往往也

给社会团结的构建带来阻力。
综观欧洲各国内部的民族问题 （尤其是在多民族国家中），以及在欧洲层面上各民族国家间的冲突，

民族认同的差异所导致的冲突往往是最为明显的。民族国家的社会建设特别需要强化其民族认同，不但

需要在国家层面上巩固对民族-国家的情感归属与政治支持，更需要在社会内部充分给予各族群实现其

自我认同的社会空间，维系不同族群间的和谐互动，建设以多样性差异为基础的社会团结，否则，社会

稳定便难以实现。可是，我们很遗憾地看到，近代以来，民族认同问题无疑是多民族国家内部离散化的

重要因素。
（三） 国家认同
国家认同与公民身份紧密相关。社会成员对其自身公民身份的认可，是他们国家认同的表达方式。

在现代多民族国家中，尤其是外来族裔人口益愈增多的社会中，国家认同越来越被突出强调。
在当代社会中，国家认同是一种重要的现代公民意识，在政治上超越于其他认同，具有重要的意识

形态功能。[9] 在任何一个民族国家内部，国家认同是居于最高层面的集体认同，是一个具体、持续的动

态过程及其结果，是一种结构性关系的反映。
国家认同既表现为个体或群体对其国家地理疆域的情感归属，又体现为对其政治制度的认可与遵

守，以及融入社会公共生活的意愿。在现代统治结构形成的过程中，公民对国家的认可和接受起到了

巨大的粘合作用。在欧洲一体化的背景下，欧洲意识的形成始终笼罩在强大的民族意识的“阴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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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公民首先是将自身和传统的民族国家联系起来，这种认同的比重远远超过对欧洲政治共同体的归

属感。[10] 恰是这样一种对于民族国家归属的历史传承，一直在牢固地巩固着欧洲各民族国家内部的公民

身份的边界，与不具有公民身份的外来群体之间相互区分。
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范畴是相互交叉的，前者更倾向于文化层面，后者更体现出政治维度，二者

均带有建构性质，并表现出政治认同的特性。在当代欧洲各国，国家认同是一种公民义务，也是各国努

力培养的政治情感，但在现实社会中，却经常遭受部分族群认同的瓦解，导致产生民族问题。
从民族国家的层面来看，随着欧洲一体化的深入发展而不断地加强其凝聚力的欧洲认同，在一定程

度上整合了已经存在欧洲层面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边界。欧洲认同是对一个超越民族国家的巨大群

体的认同，但是这种认同仍旧是以民族国家的认同作为基础的。
三、权利边界

权利边界折射出权利诉求的范畴及其程度的差异。在现代民族国家中，不同的个体、群体拥有多样

的权利诉求，它们之间的互动集中表现出一致性、冲突性和互补性三种关系特征，不断地建构着新的社

会边界，既能解决既有的社会问题，又会产生新的社会问题。各民族国家就在这样一种“矛盾消失与显

现”的情境中向前发展。
民族国家中个体与群体的权利范畴异常丰富且复杂，从社会内在边界流动的视角来看，以下几种权

利诉求在当代社会具有比较突显的表征与结构性意义。
（一） 政治权利
政治权利是一个具有多种含义的概念，集中体现在以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为代表的民主权利层面上。

当然，公民个体与群体的政治权利不止于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它们却明显地表现出公民对其民族国家

的归属性特征。在当代社会，公民的政治权利与民族国家密切相关，区分并制造着不同的社会边界。欧

洲各民族国家的政治实践给予了生动的例证。
法国在外国人选举权问题上的考量与实践已经很明确地指明了民族国家内在的权利民主与权利边

界。不具有法国国籍 （即法国公民身份） 的外国人所能参与的选举是有限的。实际上，不只是在法国，

在所有民族国家，外国人选举权问题的核心都指向于国家主权与政治民主。综观法国社会舆论在外国人

选举权问题上的思量，意见左右不一，反对者所担心的核心问题实质上指向于国家主权的独立与政治民

主的维系———有人担心赋予外国人选举权会对国家主权的稳定产生影响，但法国社会长期以来所形成的

民主传统又使很多人倾向于支持，因而在此抉择中，博弈的结果是只对“欧洲公民”赋权参加市镇选

举，而在国家层面的选举权限上有所保留，并拒绝将此权利赋予第三国侨民。[11]

在当代欧洲社会，本国公民与外来移民在所享受的政治权利问题上存在较大差异，这与他们的身份

（尤其是公民身份） 差异密切相关。不同群体之间政治权利的差异所折射的内在边界与各国民主制度的

建设密切相关，不同国家的政治民主实践也表现出较大的差异。
（二） 经济权利
经济权利直接关涉到个体与群体的生存问题。不同的个体、群体具有不同的经济利益需求，其差异

很明显地体现出不同的利益边界。而这些边界的范畴是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的，在一些方面会表现

出一致性，在另外一些方面则又会有冲突。不同利益群体间经济权利边界的变化往往会折射出社会问题

的流变动向。
经济权利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各种各样的经济实践都体现着不同个体、群体对其经济权利的诉

求。经济权利视角下的社会边界的建构折射出各种经济利益集团的聚合，后者带来了社会资源分配中的

诸多矛盾，产生了贫富差异，进而导致了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与经济权利相关的社会边界的存在，形

象地体现为不同经济利益群体的分化，是各国经济、社会发展与治理的“晴雨表”。
在当代欧洲各国，资源利用、技术创新、财富分配、劳动力市场等领域的发展策略及其革新都在重

新建构着新的社会边界，影响到各国社会本身，以及欧洲未来一体化社会的发展方向。目前，欧洲各国

普遍存在的失业严重、贫富差距扩大等问题都会在不同层面上产生新的区隔性社会边界，直接指向于不

同社会群体对各自经济权利的诉求。
（三） 文化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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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个体和群体都有内在的文化需求，因为文化权利的满足有利于他们巩固身份归属的情感，产生

持久的认同感。民族国家担负着满足其公民与各族群文化情感的义务。
当然，在民族国家内部，尽管每个个体与群体都有主张其文化权利的意愿与行为，但少数族裔群体

的文化权利诉求往往表现得比较明显，有时甚至是以一种社会矛盾的方式表达出来，从而突出了文化权

利边界的存在。
文化权利诉求中所体现出来的边界在当代欧洲主要体现在文化多元主义理念及其政策实践上。欧洲

人基本上向来认为，他们的社会中一直就保持着异彩纷呈的文化多样性，而实际上文化多元主义主张的

提出及其政策的实施，更多是其社会治理与发展中的一种政治手段。在这样一种政治诉求与举措中，所

谓“文化多元”呈现出两个非常具有区分性意义的文化与社会群体范畴，即欧洲文化群体与非欧洲文化

群体，进而产生出两个基本范畴的“文化多元”：一是欧洲文化与外来文化的“二元”共存；一是欧洲

文化“内部”与外来文化“本身”各自所拥有的多样性的存在。
而各国施行文化多元主义政策的目的主要是，强调外来文化与欧洲文化的共存，进一步讲是前者对

后者的适应与融入。虽然欧洲各国强调的是他们彼此之间的差异共存，但实际上，越发在欧洲社会中强

调二者要多元共存，就越在无形中强化了人们对二者之间差异的认知，突出了外来文化群体的他者形

象，呈现出社会群体分化的边界。
欧洲的多元文化社会实际上是一种既要求融合，又实际疏离的社会。文化权利主张中所呈现出来的

社会边界时刻折射出社会不同群体相互整合的状态。
（四） 发展权利
发展权利是一种具有整合性的公民权利，它含括了多个层面的权益诉求，同时也代表着多重社会边

界的区分、建构与重构。
早在1986年，联合国大会就以第41/128号决议的形式通过了《发展权利宣言》 [13]，确认了发展权利

是一项不可剥夺的人权，发展机会均等是国家和组成国家的个人所拥有的一项特有权利。人是发展的主

体，应成为发展权利的积极参与者和受益者。每一个人和所有民族均有权参与、促进并享受经济、社

会、文化和政治发展及其成果。该《宣言》还指出，各国应在国家一级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实现发展权

利，并确保除其他事项外所有人在获得基本资源、教育、保健服务、粮食、住房、就业、收入公平分配

等方面机会均等，应采取有效措施确保妇女在发展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应进行适当的经济和社会改

革，以根除所有的社会不公正现象等。
发展权利不仅是在国际层面上日益成为当代各民族国家积极谋求的一项权利，在各民族国家内部也

成为不同个体、群体借以表达各自权益诉求的一种整体性手段。他们所能争取到的发展权利的范畴、权

限大小等都直接影响到社会阶层的结构变动，塑造着新的社会边界。
欧洲国家内部所存在的族群、宗教、贫困等问题，也较为集中地指向于人们对其发展权利的诉求。

这些权利是否能够得到满足，动态地呈现着社会边界的变化，呈现出社会团结与秩序建构的成效。
（五） 生态权利
生态权利越来越成为当代社会中一种显性的公民权利，也发展成为一种成熟的政治意识形态。
生态权利首先就是公民个体或群体要求其生存环境得到保护和不断优化的权利。从人类生态学或社

会生态学的意义上讲，人的生态权利来自于或衍生于人的生存权利，公民不仅拥有生存的权利，而且其

生存环境也同时应该不断地得到保护和优化。如果人的生存环境得不到保护，那么人的生存权利就会成

为一句空话。这就是说，生存权利本身就先天地包含着生态权利的内容。与其他权利一样，生态权利也

是一种排他性的权利。任何个人和组织，在未经当事人同意的情况下，不能剥夺、破坏其生态权利。[14]

生态权利所内含的价值因素不仅仅是自然环境中的生态平衡，还存在有一个社会性生态的问题，涉

及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领域中的社会协调。它综合地概括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整体性观念，日益体

现出其价值诉求的重点。社会性的生态协调是一个社会健康发展的重要指标。
如今，生态权利被看作是公民的基本权利，日益成为各国社会的共识。它也是一个更具整合力的概

念，充分体现出公民权利诉求的自觉性与整体性。生态权利代表着一种社会正义，不同个体或群体具有

不同的生态权利诉求，对其实现途径的理解亦有差异，因此众多个体与群体的不同生态权利能否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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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如何实现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当代社会的区隔。
需要指出的是，上文提到的政治权利、文化权利、经济权利、发展权利、生态权利的所有各方面都

是不可分割和相互依存的，各方面均应从整体上加以理解和对待。这些权利的诉求也是相互交叉的，既

折射出社会边界的复杂交织，又表现为一种社会整合的力量。之所以如此并列地提出来，是因为在当代

民族国家中，它们表现为比较突出的显性诉求，其边界内生的各种因素也是交叉的，愈益成为一个占居

主导性地位的议题。
四、小结

社会边界是在不断地被建构、解构和重构的，这表现出社会区隔的流动性。认识和理解民族国家的

内在边界具有重要的认识论意义，它展现了社会内部内在差异的错综复杂，为理解当代民族国家社会的

发展策略及其制度建设提供了多重视角。社会内在边界往往具有较强的可表征性，是社会发展动向 （尤

其是社会矛盾） 的指示性要素，寻找到某些社会议题中所内含的边界，就可以循序厘清这些问题的实质

所在，并借以寻找其发生发展的历史脉络、社会路径，寻求解决的渠道。再者，民族国家在当代依旧是

公民个体与群体权利诉求中基本且核心的框架，认清民族国家内在边界在不同议题上的具体表征，有益

于推进保障人的基本权利、拓展社会发展以及人类文明生态多样性等诸多议题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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